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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与普恵金融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 

——以湖南省为例
1
 

彭建刚，徐轩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摘 要】：在讨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评价指

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湖南省为例分析 2008 — 2017 年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其耦合关

系的时序变化过程。结果发现：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已

由过渡阶段转变到了协调阶段。两者呈现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与普惠金融相对滞后交替变化的情况，现阶段表现为

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应当是农业产业化，

需要加快基于农业产业化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强化金融素质教育，并建立相应

的协调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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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必须提高普惠金融水平。2018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提出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要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1]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发展壮大乡村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个环节
[2]
。在促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普惠金融与农

业产业化的基本目标具有内在统ー性。 

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经历了由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目前正在向基于分工合作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转变，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改革，突破了“大锅饭”的体制，由农

户自我管理、生产、经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以户为単位的小规模生产经

营方式组织化程度低、经营主体分散、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难以满足当前市场发展需求和农民收入增长需要。农

业发展正在经历产业转型升级的变革，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产物，采用新

型的集体化经营模式，具有生产专业化、经营规模化、管理科学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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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既是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也是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力量。农业产业化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使小农

户与大市场连接起来，采用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产与农业现代化产业有机地联系为一整体的分エ模式
[3,4]

。普惠金融则通过支持

农户进入新型集体化经营模式，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助力，从而激发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研究农业

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以推动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 

围绕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问题，有学者从农业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角度开展研究。Conning 和 Udry(2005)认

为金融工具对农业投资创收具有重要作用，有限的金融服务将会制约农业规模布局、作物选择、技术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5]
。

Martin与 Clapp (2015)认为国家通过监管与制度法规的建立调解农业与金融之间的关系，确保农业发展获得金融支持，并推进

农业商品交易与产业发展为农业吸引私人投资创造条件，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农业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
[6]
。华中昱等（2016)

对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状况进行调研，认为新型主体金融需求旺盛，但是在融资的成本、期限及金额上满足

程度较低，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7]
。刘婷婷(2016)分析金融支持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认为我国金融支农效果不明显，融资约

束与融资不确定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利润降低
[8]
。陈颖（2018)建立了银行业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服务效果评估体

系，指出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生产特色化等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金融服务需求的重点领域
[9]
。张琦等(2018)的研究结果

表明，金融服务质量不髙制约了“三农”发展，而供给约束是当前影响金融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
[10]
。 

有的学者将农户融资可得性与农业产业化联系起来进行思考。Miller 和 Jones(2010)提出基于农业价值链的融资模式可以

降低融资成本与融资风险，帮助小农户获得融资并融入高价值的市场，对于小农户来说更具有包容性
[11]

。Swamy和 Dharani认为

加入农业价值链有助于农民获得持续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从价值链内外部获得融资；而农业价值链融资方式能够降低交易成

本并增加产业附加值，支持农业的转型与商业化
[12]

。马九杰等认为在农业核心组织和金融机构全流程控制的前提下，基于农业

产业价值链再造的商业模式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普惠与“三农”发展
[13]
。田剑英（2018)通过对浙江省 55 条

农业产业链的跟踪与调查得出，农业全产业链融资能够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规模农户融资的可得性、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实

施效率，是金融深化的体现
[14]
。黄益平等(2018)认为产业化、数字化和市场化是解决农村金融根本困难的有效途径

[15]
。 

综合上述文献，已有学者从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升金融包容性两个角度将农业产业发展与普惠金融相

关理念结合起来，但是鲜有文献对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刻分析，缺少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为此，本

文利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促进农业产

业化与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的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机理分析 

根据系统论观点，耦合是指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ー种动态关联关系。良性的耦合关系可以使系统要素协调配

合，系统和谐发展，产生 1+ 1>2的整体效应。解决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是农业产业

化与普惠金融这两个运行系统的共同目标，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迸，形成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关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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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业产业化系统的发展逻辑 

农业产业化通过资源聚集进行规模生产，让专业人才来引导和组织一体化经营，优化各类生产要素组合与产业结构，将现

代生产技术和机械化装备运用于农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利用科学管理手段对整个经营过程进行控制，各参与主体紧密配合

形成高效有序的产业系统，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一般采用科学高效的集约种养模式，注

重构建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产业链条,节约内部交易成本，既扩大了产品增值，又能享受加工、运输、销售的多层附加值，

有利于提高整体经营效率并形成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市场化发展。 

传统分散经营的农户小规模生产由于技术改造能力缺乏、生产投资有限、市场信息不对称而普遍存在效率低下和发展动力

不足的问题。农业产业化可以带来农户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其带动作用，引导农户参与到现代化农

业生产系统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其有机会获得优良的生产资料，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化装备，并学习科学管理的理

念，从而提高其生产效率与农产品质量。目标一致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核，农村产业系统的整体利益与各

参与主体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系统中各方力量注重薄弱的农户生产端的能力开发，有利于系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合作机制的形成，

以期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普惠金融系统的发展逻辑 

普惠金融强调给予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平等机会，助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普惠金融系统的发展逻辑在于，商业性金

融机构在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自身能够赢利从而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系统包括提供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普惠金融支持对象和其运营环境，这一系统的良好运行需要系统要素及其

系统环境的协调有序
[16]

。 

普惠金融的作用核心是支持贫困地区与弱势群体发展生产，形成造血机制。通过对普惠金融支持対象的生产能力开发，使

其产生生产性贷款需求，从而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这与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是相统一的。普惠金融的商业本质要求其遵

循成本效益原则，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回报是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内生动力，一方面，需要依靠农业产业化的

造血机制形成良性资金循环；另ー方面，则需要外部环境的相应支持。货币政策与信用建设是普惠金融系统运营环境的重要内

容。近些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信贷资金向“三农”领域

倾斜，使农户等普惠金融対象能够获得恰当的货币信贷支持，并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17]

，这是一个好的例证。还需要通过

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普惠金融征信系统，完善弱势群体的信用信息，加强对普惠贷款需求方的资质审核，解决弱势群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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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问题，减少金融排斥。 

对农村普惠金融系统的发展逻辑而言，处理好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最为关键。 

(三）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与工作对象具有内在一致性，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农业产业化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使得农户产生了扩大生产规模和加大生产投资的需求，从而激活了普惠金融的有效需求；普惠金融针对农户提供的低成

本资金又能为农业产业化全要素生产率的进ー步提升打下基础。普惠金融能够带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向农业

发展聚集，提高农村资源配置的水平，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适应农业的市场化发展。农业的市场化发展又能够推动农村土

地流转市场和农业科技市场的发育以及农村劳动カ市场的改革，使普惠金融资金发挥更高的效率。因此，农业产业化对农户的

带动作用与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农民脱贫致富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统ー的关系。 

普惠金融强调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机会平等，但本质上属于商业行为范畴。现有的供血式普惠金融难以实现资金的有效利

用，商业可持续性不足。农业产业化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经营理念的更新。农业产业化要求普惠金融的业务关注所

提供资金的开发性、造血性，重视农户创收能力的开发，注重信贷供给与农业产业链资金需求的匹配性，确保普惠金融服务“三

农”的可持续性，实现普惠金融资金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化系统中普遍运用的商业信用与组织内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了

农户的守约意识，并以农业产业链为载体提高其金融包容性；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农户能够主动运用金融工具实现生产发展

与风险分担，使其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更具有主动性，有利于产业链合作关系的形成与稳定。 

三、指标体系、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剖析两者之间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有

必要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分别对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当前两系统的协调

发展程度。 

(一）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优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促进农业发展，其具体表现为生产条件改善，生产效率提高、产业规模扩大、

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产业效益提升。因此，本文从这五个维度出发，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18]
，考虑指标代表性与数据可得性，选

取有效灌溉面积占比（％)等九个指标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测度指标。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Sarma(2008)构建的指标体

系以银行渗透性、金融服务可接触性、使用效用性作为衡量维度，分别采用拥有银行账户的人数、金融机构覆盖程度以及存贷

款占 GDP的比重来代表各个维度
[19]

。王修华等（2016)将机构设置与账户拥有归为普惠金融基础层，统ー采用渗透性维度来衡量，

其使用效用性维度包含金融服务的获得情况与使用效用，并增加了可负担性维度
[20]

。在借鉴与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

况，构建包括渗透性、可得性、效用性和可负担性四个维度九个指标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①
。各维度具体指标如

表 1所示。 

表 1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标权重 

目标层 衡量维度 具体指标 指标性质 权重 

  机耕面积占比/% 正向 0.092707 

 生产条件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正向 0.071598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人 正向 0.079436 

农业产业化 生产效率 人均农业产值/万元 正向 0.09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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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 単位耕地产出/万元/公顷 正向 0.072790 

产业规模 人均作物播种面积/公顷/人 正向 0.064575 

 农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正向 0.126828 

 产业结构 养殖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产值比 正向 0.250246 

 产业效益 农产品商品率/% 正向 0.150445 

 渗透性 每万平方公里金融机构个数/个 正向 0.105863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个数/个 正向 0.077565 

  涉农贷款余额占比 正向 0.120151 

 可得性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 正向 0.096889 

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 

 保险密度/元/人 正向 0.129666 

 涉农贷款占农林牧渔业増加值比重 正向 0.095317 

 效用性 小微企业贷款占 GDP比重 正向 0.115241 

  保险深度/% 正向 0.119718 

 可负担性 贷款上浮利率平均占比/% 负向 0.139590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湖南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农业产业化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9 — 2018 年《湖南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普惠金融指标数据选自 2009 — 2018年《湖南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区

域金融运行报告》，其中涉农贷款与小微企业贷款相关数据从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采集。 

(三）确定指标权重 

为避免人为因素的偏差，本文采用熵值法为指标确定权重。 

1.数据标准化处理。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归ー化处理，并在原有的标准化公式的基础上加上 0.00001，以避免出

现零值使得赋值无意义，即通过公式（1)(2)将指标变量标准化。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其中 x’ij为标准化处理以后的指标数据，xij为原始数据，表示第 i年第 j个指标的值。 



 

 6 

2.计算第 j个指标的熵值。 

 

其中， 表示第 i年第 j个指标的比重，k为常数，k=l/lnn。 

3.计算第 j个指标的权重 

 

其中，1 —ej为第 j个指标的差异系数，差异越大则指标越重要，其对系统评价的作用越大，指标权重也越大。计算得出各

指标权重如表 1所示。 

4.计算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综合指数。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衡量系统之间的联动程度，耦合协调度是系统之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水平体现。为此，构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

融两系统耦合度模型，即： 

 

其中 U1、U2分别代表农业产业化程度与普惠金融水平的测度指标。耦合度 C衡量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小，并不能反映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整体水平高低以及两者间的协同效应。有时可能存在两个系统发展水平低而耦合度高的情况，因此，

还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作为测度指标来体现整体协同效应的好坏。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是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两系统整体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

a 与β分别表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系统权重，此处赋值 a=β=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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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水平，对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层次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将两个系统的耦合关系

分为失调、过渡、协调三个阶段，用以体现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变过程，如表 2所示。 

表 2耦合协调度层次划分 

 序号  耦合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阶段 

 1  0〜0.09  极度失调   

 2  0.10〜0.19  严重失调   

 3  0.20〜0.29  中度失调  失调阶段 

 4  0.30〜0.39  轻度失调   

 5  0.40〜0.49  濒临失调  
过渡阶段 

 6  0. 50〜0.59  勉強协调  

 7  0.60 〜0.69  初级协调 

协调阶段 
 8  0.70 〜0.79  中级协调 

 9  0.80 〜0.89  良好协调 

 10  0.90 〜1.00  优质协调 

 

四、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所测得的结果，可以按照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变化过程将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协调发展关系划分为两个阶

段，其中 2008 — 2012年为过渡阶段，2013 — 2017年为协调阶段。实证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耦合程度 

 年份  U1  U2  耦合度 C  T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阶段 

 2008  0.2913  0.2186  0.9898  0.2549  0. 5023  勉強协调   

 2009  0.1641  0.2633  0.9727  0. 2137  0. 4559  濒临失调   

 2010  0.1466  0.2981  0.9401  0. 2223  0.4572  濒临失调  过渡阶段 

 2011  0.2620  0.2815  0. 9994  0.2717  0. 5211  勉強协调   

 2012  0.3022  0.2869  0.9997  0. 2945  0. 5426  勉強协调   

 2013  0.3840  0.3703  0. 9998  0. 3772  0. 6141  初级协调   

 2014  0.4505  0.4070  0.9987  0.4287  0. 6544  初级协调   

 2015  0.5339  0.5886  0. 9988  0. 5613  0. 7487  中级协调  协调阶段 

 2016  0.6240  0.7178  0.9976  0. 6709  0. 8181  良好协调   

 2017  0.7270  0.8826  0. 9953  0. 8048  0. 8950  良好协调   

 

(一）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 

2008 — 2017 年湖南省农业产业化各维度与指数变化如图 2 所示。农业产业化综合指数从 2008 年的 0. 2913 上升到 2017

年的 0. 7270,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湖南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来，农产品基地建设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专业农合组织与农产品加工企业成长迅速。依托各地区资源优势与龙头企业带动，已形成了淡水产品、粮食加工与饲料生产、

油料、桔橙、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带。农业产业化的生产条件、生产效率、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维度的相关指标呈现稳定上升

的趋势。其中 2008 — 2010 年指数呈递减状态，主要是由于养殖业产值下降，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减少，从 2008



 

 8 

年的 49. 12%下降到 2010年的 35. 67%，产业结构维度的指标贡献度明显降低。国家和湖南省一直高度重视农业发展，2013 —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湖南省政府《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湖

南省的三个“百千万”工程和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的实施，以及国家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推进，为湖南省农业

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则经历了“小幅上升—下跌—缓步提升一快速发展”的变动过程，渗透性、可得性以及效用性维度指标

逐步优化，如图 3 所示。2008 — 2010 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一方面，与此期间国家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有关；另一

方面，2008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降低了资金成本，减少了农户与小微企业的融资压力，普惠金融

可负担性增强。2011年普惠金融综合指数较前一年稍有下降，从数据上来看是由普惠金融效用性降低以及可负担性减弱引起的。

深层次的原因是此期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压カ加大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造成了整体金融形势的变化，对普惠金

融的发展短期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2011 年以后，随着国家对普惠金融的高度重视，以及相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普惠

金融发展的积极支持，湖南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稳步上升。2015年底，国务院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近几年普惠金融水平大幅提高，普惠金融渗透性、可得性与效用性皆显著提升。 

(二）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分析 

2008 — 2017 年，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耦合协调度由 0. 5023 上升至 0. 8950，从过渡阶段发展到了协调阶段，

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同时受到系统的整体发展程度以及系统耦合度的影响，系统间发展差距拉大会降低耦合度，

进而对耦合协调度产生负向影响。为反映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将各阶段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划分为

普惠金融滞后型和农业产业化滞后型，数据期间呈现农业产业化相対滞后与普惠金融相対滞后交替变化，具体情况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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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08 — 2012年）耦合协调度在 0. 4〜0. 6之间，处于过渡阶段，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平均发展水平较低，

相互促进作用有限。2009年与 2010年的协调发展关系为农业产业化滞后，且两系统发展差距明显，受到农业产业化指数降低的

影响，耦合协调度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2011年由于农业产业化增速提高，两系统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缩小，到 2012年农业产

业化发展出现超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趋势。第二阶段（2013 — 2017 年）随着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发展水平提升，两

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明显提高，系统之间实现了一定的良性互动。2013 年与 2014 年两系统发展水平相对差异不明显。自 2015 年

开始，出现农业产业化相対滞后现象，随着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两系统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抵减了系统发展水平提高对耦

合协调度的正向效应。其原因在于：当前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集中在“量”上，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矛盾愈加突出，普惠贷款多

以输血性为特征，普惠金融资金与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联系不够紧密，通过普惠金融工具引导农户进入农业产业链的作用不够

明显，因而对农业产业化的带动能力不足。长期看，若大多数农户仍局限于小规模、低效率的个体生产经营模式，普惠金融不

可持续，许多农户仍无法打破金融排斥的桎梏，最终会影响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增长也难以

持续。 

五、结论与建议 

以上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耦合关系的研究，分析了两系统之间存在着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的

联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平均发展水平的提升，湖南省这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过渡阶段发展

到了协调阶段，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的协调状况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与农

业产业化相対滞后的交替变化，现阶段表现为农业产业化相対滞后，普惠金融的开发性不足，不利于两系统协调发展关系的持

续。 

对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发展耦合关系的分析具有启示性意义。系统 S 身发展水平与系统间相互作用通道是实现良

好互动协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目前来看，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制需要加强，普惠金融应通过“质”

的提升与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相对接，提高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开发性普惠金融应当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通过开发性普惠金融为农户的能力建设与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金融支持，

引导农户转变生产方式，融入规模生产、高效组织的农业产业化系统，扶持农业产业链的分エ协作，激活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

发展的内生动能。开发性普惠金融注重农业产业化系统的整体金融支持，需要金融机构内部各业务部门协调配合。普惠金融业

务重点要满足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户与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其他三农金融业务则重点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

使普惠金融与支持三农的其他金融业务共同作用，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动カ。 

2.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背景下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工作渠道，使数字信息技术与普惠

金融有机结合。利用大数据挖掘农业供应链初级农产品收购订单合同的履约信息以及农产品加工销售产生的商业信息，构建包

括支付、转账、收款、贷款等闭环数据的信用信息库，实现农业供应链普惠金融服务群体的信息化管理。通过移动平台和人工

智能、区块链技术、云计算对传统农村金融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实现线上贷款、支付、转账、收款、结算以及风险智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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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根据农业产业化的需求，开发多元金融服务模式，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精准

化与个性化，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向开发型转变。强化基于农业产业化的金融素质教育，一方面，要向农业龙头企业、乡镇干部、

产业能人等农业产业化中坚群体普及农业供应链金融知识，使其充分了解各类农业产业融资模式，运用合适的金融工具为农业

产业发展服务，并带动组织系统中的农户接触新型融资渠道，帮助其获得生产性融资；另一方面，注重产业化背景下的农户金

融素质培养，通过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与开发性普惠金融教育，使广大农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与经营管理意识，从而在

农业产业链形成有效的金融服务需求，并能够有效运用新型普惠金融工具发展生产，实现与农业龙头企业生产经营的紧密对接。 

3.建立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开发性普惠金融发展的协调管理机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农业龙头企业之间需要协调配合，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帮助农业龙头企业依靠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品牌，并激励其带动农户的生产经营。农业龙头企业依靠其

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带动上下游创造规模化的产业价值，产生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通过规范化经营增强风险控制能

力，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提高农业产业链中农户与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金融机构在这ー协调管理机制中，充分发挥其主

观能动性，围绕农业产业链开拓多层次的服务市场，创新服务渠道，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在农业产业链的

延伸与农业产业集群壮大中开辟更大利润空间。 

注释： 

①渗透性是物理性金融基础设施在区域与人群中的渗透程度；可得性衡量金融弱势群体获得货币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的

情况；效用性则代表普惠性金融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可负担性表明获得金融服务所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 

②湖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 6898. 8万(2018年末），“三农”发展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

的共同发展是使该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必选之路。’以湖南省为例分析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

程度具有典型意义。2018 年本课题组与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合作，承担人民银行总行货币政策与普惠金融等相关课题，

积累了一定的数据和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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